
短期技能培训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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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、就业困难人员申请生活费、交通住宿费补贴的，提供人员身份证明。

2、就业失业登记证提供第2页。

中标机构开班前5日向生源所在地区县人社部门递交开班申请等相关资料





中标机构与市采购中心签订采购合同





区县人社部门审核批准后，培训机构组织开展技能培训





申请培训开班必备资料：


①采购合同


②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审批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③职业技能培训实名制登记表


④培训人员情况统计表


⑤培训计划及课时安排


⑥师资资质


⑦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责任书





区县人社部门不定期监督检查培训机构开展培训情况（开班时、办班中、结业时至少三次到场）





申请培训补贴资料：


①培训券


②身份证、就业失业登记证（城镇失业人员提供）、培训合格证复印件


③参加技能鉴定人员花名册、技能鉴定合格人员花名册、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（如培训工种不能参加鉴定的，需提供相关证明）


④就业证明


⑤职业技能培训督查记录表


⑥城乡劳动力就业培训补贴资金申领表











培训结束后，培训机构向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申请参加技能鉴定，并向人社部门提交申报培训补贴资料





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统一安排参加技能鉴定





区县人社部门审核资料及培训补贴金额后，区财政部门将培训补贴直接拨入培训机构银行账户





区县人社部门向培训机构发放办结通知单（区县人社部门和培训机构将培训资料整理建档，永久保存）











